
昆明市呈贡区第五小学2026年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项目
项目名称

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
立项依据

根据呈政复【2025】70号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呈贡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自办食堂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批复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第五小学

组织机构代码：59455620-8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雨花街道下庄社区
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1050
法人代表：尹艳

经费来源：全额财政补助

单位概况：昆明市呈贡区第五小学执行政府会计制度，单位基本性质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，单位属于小学教育。
项目基本概况

为根据文件要求严格落实资金收取及使用，确保食堂运营资金充足，保障食品安全与质量，提高师生就餐满意度，促进学校后勤管理水平提升。结合上级文教要求和我校工作实际情况，开展我校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工作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我校2026年预计在校用餐人员有850人，按7.5元/人/餐*200餐计算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资金专款专用，学校教学良性发展。
项目实施计划

我校2026年预计在校用餐人员有850人，按7.5元/人/餐*200餐计算。根据每月的实际支出情况核算餐费，于每学期结束后进行整学期的餐费汇总核算。
项目实施成效

根据文件要求严格落实食堂安全、资金收取及使用，确保食堂运营资金充足，保障食品安全与质量，提高师生就餐满意度，促进学校后勤管理水平提升。

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6年-2028年)
	根据文件要求严格落实资金收取及使用，确保食堂运营资金充足，保障食品安全与质量，提高师生就餐满意度，促进学校后勤管理水平提升。

	
	预算年度(2026年)目标
	保障食品安全与质量，提高师生就餐满意度，促进学校后勤管理水平提升。2026年，以 “规范管理、安全供餐、营养均衡、成本可控、师生满意”为核心，依托师生伙食费专项资金（预算收入1,275,000元）的精准核算与高效使用，严格落实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确保资金全额用于食材采购、加工制作、餐具消毒及必要设备维护，杜绝挤占挪用。通过完善食品安全管控体系、优化营养配餐方案、强化成本动态监测，实现“零安全事故、零有效投诉、营养达标率100%”，师生满意度稳定在90%以上，切实将伙食费转化为“放心餐、营养餐、实惠餐”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数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保障师生用餐人数850人
	=
	850
	人
	定量指标
	总分20分，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
	保障师生用餐人数850人
	根据呈政复【2025】70号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呈贡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自办食堂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批复，我校自办食堂专项资金2026年收入收入预算850*7.5元/人/餐*200餐=1275000元。

	
	质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食品安全合格率
	=
	100
	%
	定量指标
	总分20分，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
	食品安全合格率100%
	根据呈政复【2025】70号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呈贡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自办食堂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批复，我校自办食堂专项资金2026年收入收入预算850*7.5元/人/餐*200餐=1275000元。

	
	时效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完成时效性
	=
	100
	%
	定量指标
	总分20分，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
	完成时效性100%
	根据呈政复【2025】70号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呈贡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自办食堂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批复，我校自办食堂专项资金2026年收入收入预算850*7.5元/人/餐*200餐=1275000元。

	效益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社会效益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师生就餐满意度提升率
	>=
	98
	%
	定性指标
	总分20分，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
	师生就餐满意度提升率≥98%
	根据呈政复【2025】70号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呈贡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自办食堂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批复，我校自办食堂专项资金2026年收入收入预算850*7.5元/人/餐*200餐=1275000元。

	满意度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>=
	98
	%
	定性指标
	总分20分，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评定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≥98%
	根据呈政复【2025】70号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呈贡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自办食堂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批复，我校自办食堂专项资金2026年收入收入预算850*7.5元/人/餐*200餐=1275000元。


